
 
《商船 (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統 )規例》及  

《 2015 年商船 (防止及控制污染 ) (費用 ) (修訂 )規例》  
小組委員會  

 
 

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會議上提出的跟進事宜  

 
 

關於政府為在香港落實《 2001 年國際控制船舶有害防污

底系統公約》（《公約》）而制訂的《商船 (控制船舶有害防污

底系統 )規例》 (《防污底系統規例》 )，委員會於 2015 年 4
月 21 日開會討論後，提出下文所列的事項。本文件旨在就

有關事項提供資料。  

 
 

( i )  《防污底系統規例》第 3(2)條提述的“軍艦”、“海軍

輔助船艦”或“由某政府擁有或營運的、僅用於政府的

非商業服務的船舶” (統稱為“豁免船舶” )的定義。  

 
2 .    《防污底系統規例》第 3(2)條提述的“軍艦”和“海

軍輔助船艦”，泛指屬海軍編制的“軍事船舶”。至於“由

某政府擁有或營運的、僅用於政府的非商業服務的船舶”，

可按其一般涵義理解。正如政府在《空氣污染管制 (船用輕質

柴 油 ) 規 例 》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( 藉 立 法 會 文 件 第 CB(4)476/  
13-14(01) )號 )上解釋，有關部門執行相關法例時，會基於以

下因素考慮相關船舶是否軍事船舶－  

 
( a )  有關船舶是否屬於一個國家的武裝部隊的船艦；  
(b )  有關船舶有否具備可辨別其國籍的外部標誌；以及  
( c )  有關船舶是否由該國政府委任的軍官指揮。  

 
上述考慮與國際間的做法一致。我們就《防污底系統規例》

第 3(2)條判定有關船舶是否軍事船舶時，亦會考慮相同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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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在 香 港 的 豁 免 船 舶 所 使 用 的 防 污 底 油 漆 是 否 含 有 有 機

錫化合物；以及  
( i i i )  《公約》的締約成員 (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、中華人民共

和 國 和 美 國 )的 政 府 就 豁 免 船 舶 所 使 用 的 防 污 底 油 漆 頒

布的內部指引或制定的措施；以及香港政府所採取的行

動，以確保懸掛香港以外地方的旗幟 (包括由香港駐軍看

管 )的 豁 免 船 舶 在 進 入 香 港 水 域 時 或 之 前 遵 守 相 關 的 內

部指引或執行制定措施。  

 
3 .    為遵守《公約》的規定，由香港特區政府擁有和營運

的所有船舶，所採用的防污底系統全部不含有機錫化合物。

根據政府的政策，香港特區政府在建造和維修船舶時，只會

採 用 合 規 的 防 污 底 物 料 。 至 於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的 其 他 豁 免 船

舶，由於它們已獲豁免而不受《公約》和《防污底系統規例》

規管，它們並不在我們的規管權限範圍內，所以我們沒有相

關資料。我們已致函相關政府在國際海事組織的聯絡人，查

詢 其 政 府 有 否 就 豁 免 船 舶 所 使 用 的 防 污 底 油 漆 頒 布 內 部 指

引或制定措施，現時尚待他們回覆。由於香港特區政府沒有

合法權限，所以無法採取任何行動，確保這些政府的豁免船

舶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遵 守 他 們 相 關 的 內 部 指 引 或 措 施 ( 如 有 的

話 )。  

 
 
( iv )  會否將下文所錄的《公約》第 3 條第 (2 )段的條文納入《防

污底系統規例》第 3(2)條，以確保香港政府會監察豁免

船舶遵守《公約》規定 – 

 
“但是，每一當事國應以採用不損害其擁有或營運的此

類船舶的作業或作業能力的適當措施，確保此類船舶盡

量合理和可行地採取與本公約一致的方式行動。”   

 
4 .    上述《公約》第 3 條第 (2 )段的規定並非授權司法管轄

區監察其他《公約》締約成員的豁免船舶在使用防污底油漆

方面的表現；其目的旨在述明，每個締約成員均有義務確保

其豁免船舶盡量合理和可行地按《公約》的規定行事。至於

《公約》締約成員的豁免船舶是否已經遵守《公約》第 3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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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(2 )段的規定和守規程度，並不在其他《公約》締約成員的

規管權限之內。有鑑於此，將上述條文納入《防污底系統規

例》並不恰當。  

 
 
(v )  為 查 核 (a )香 港 船 舶 和 (b )非 香 港 船 舶 是 否 已 經 或 正 在 遵

守《防污底系統規例》而進行的檢查、查驗或調查所涉

及的詳細程序，並述明各個步驟所涉及的文件及／或實

地檢查工作；以及針對不遵守規定的船舶採取的行動。  

 
5 .    根據《防污底系統規例》第 13 條，政府驗船師有權檢

查在香港水域內的任何船舶，並進行該驗船師認為執行《防

污底系統規例》所需的任何查驗及調查。海事處會按照由國

際海事組織採納的《 2011 年船舶防污底系統檢查指南》(《指

南》 )  ，對香港船舶或非香港船舶進行檢查，關鍵步驟載於

下文第 6 至 7 段。  

 
6 .    根據《指南》，海事處會檢視《國際防污底系統證書》

(《防污底證書》 )和《防污底系統聲明》的有效性，以及所

附 的 防 污 底 系 統 紀 錄 (如 適 用 )。 由 於 在 船 舶 底 部 (水 下 部 分 )
塗上塗層的唯一實際可行方式是在乾塢進行，海事處會藉比

對進乾塢日期與《防污底證書》的日期，從而查核施塗油漆

日期。如施塗油漆日期在預定進乾塢期間內，船舶的航海日

誌定有記錄。此外，海事處可藉查閱檢驗記錄和《構造安全

證書》的批註日期，從而核實上述預定進乾塢的日期。如施

塗油漆日期並非預定進乾塢期，海事處可藉查閱船舶航海日

誌 的 記 錄 、《 船 體 證 書 》 的 批 註 日 期 、 生 產 商 聲 明 的 日 期或

船廠的確認文件，予以核實。海事處亦會查核為簽發現有《防

污底證書》而進行的檢驗與船舶航海日誌所示的入乾塢期是

否脗合。  

 
7 .    如海事處有明確理由 1相信某船舶不符合《防污底系統

規例》的規定，會進行更詳細的檢查，並索取進一步資料查

驗 。 為 確 定 某 船 舶 有 否 違 反《 防 污 底 系 統 規 例 》， 政 府 驗船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明顯理由的例子包括該船舶的《防污底證書》所示的防污底油漆施塗日期與

入乾塢期不符；該船舶的船體顯示過多不同油漆的補片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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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可－  

 
( i )  要求該船舶的船東、船長和船員及／或船塢經營者

等提供更多有關防污底系統的資料；  

 
( i i )  查閱其他文件，例如由認可機構擬備的初次檢驗報

告和進乾塢報告；以及  

 
( i i i )  根據科學測試程序從該船舶的防污底系統抽樣和進

行分析。  

 
8 .    如抽樣結果顯示該船舶的防污底系統含有違反《防污

底 系 統 規 例 》 的 有 機 鍚 化 合 物 ， 而 該 船 舶 屬 香 港 註 冊 的 船

舶 ， 海 事 處 可 取 消 其 《 防 污 底 證 書 》； 如 屬 無 需 攜 備 《 防污

底證書》的本地船舶，海事處可取消其運作牌照。在上述兩

種情況下，有關船舶均不能出海，直至該船舶的問題已獲糾

正，並於通過檢驗後獲發新的證書為止。如違反《防污底系

統規例》的屬非香港船舶，海事處會通知其船旗國的相關主

管當局，由他們採取所需執法行動。   

 
9 .    凡有足夠證據顯示某船舶 (不論是香港船舶或非香港船

舶 )在香港水域內違反《防污底系統規例》，海事處會檢控該

船舶的船東和船長。如該船舶已離開香港水域，海事處會把

該船舶放入監察名單，並在該船舶再次進入香港水域時採取

所需的執法行動。      

 
 
(v i )  《防污底證書》持有人就海事處處長根據《防污底系統

規例》第 9 條取消其《防污底證書》的決定提出投訴後

的行政程序。  

 
10 .    根據《防污底系統規例》第 9 條，海事處處長只會在

有合理理由相信《防污底證書》是基於虛假或錯誤的資料而

發 出 或 批 註 的 情 況 下 ， 才 取 消 《 防 污 底 證 書 》。 為 確 定 有關

合理理由是否存在，海事處會按照正當程序，從船舶的防污

底系統抽樣和進行分析，以確定其中是否含有任何有機錫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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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物，而與該船舶的《防污底證書》和防污底系統記錄所載

資料不符。只有當抽樣結果顯示該船舶的防污底系統含有違

反《防污底系統規例》的有機錫化合物時，海事處才會取消

其 《 防 污 底 證 書 》。 至 於 船 東 或 船 長 針 對 處 長 的 決 定 而 提出

的任何投訴，海事處會在為決定是否檢控船東和船長而進行

的調查中加以考慮。海事處會在不妨礙法律程序的前提下酌

情回應投訴。  




